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Q&A 

Q:什麼是犯罪被害補償金？ 

當被害事件發生後，常因加害人貧困、家境狀況不明或是不知去向，而讓被害

人得不到應該得到的賠償。如果被害人又無法領到如強制汽機車保險理賠金、

勞農保的給付，同時也沒辦法依其他法律規定獲得政府應給付的金錢，在這樣

的情況下，對於被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以及照顧弱勢被害人的生活，就訂定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也才有了犯罪被害

補償金這樣一個制度。 

Q:補償金的種類？ 

【依照被害人被害的情況補償金分為三類】 

1. 遺屬補償金：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申請。 

2. 重傷害補償金：因犯罪行為受重傷之本人申請。 

3. 性侵害補償金：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申請。 

『重傷害』之定義 

「重傷害」認定是依據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性侵害被害人』之定義 

「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認定是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 條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 

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

六條、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

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或其未遂犯、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或其未遂犯、第三十七條之罪之被害人。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而

被害人有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情形或因受利誘、詐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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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正當方法而被害，或加害人係利用權勢而犯之，或加害人與被害人

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所定之家庭成員者，亦同。 

 

【三種補償金得申請之項目以及最高金額】 

1. 遺屬補償金： 

1.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

元。 

2. 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三十萬

元。 

3. 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新

臺幣一百萬元。 

4. 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2. 重傷害補償金： 

1.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

元。 

2. 被害人因受重傷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

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3. 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3. 性侵害補償金： 

1.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

元。 

2. 被害人因受性侵害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

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3. 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Q:申請人的資格？ 

【申請人的資格】 

1.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的遺屬。而「遺屬」申請補償金的順序，第一

順序是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順序是祖父母，第三順序是孫子女，第

四順序是兄弟姊妹，順序在先的優先。 

2. 因犯罪行為受重傷之本人。 

3. 性侵害犯罪行為的被害人。 

只要您符合其中一個身分，就可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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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要到那裡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犯罪發生地的地方檢察署 

請洽犯罪發生地地方檢察署（一審地檢署）設立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

會』具狀書面申請。 

Q:犯罪被害補償金是不是不論時間過了多久都還可以申

請？ 

不是，申請是有期限的。 

從知道有犯罪被害時起二年內沒有提出申請，就不能申請。此外，從犯罪被害

發生時起已過五年，也不能申請。 

Q:我提出申請後多久會下來？ 

雖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7 條有規定做成決定之期限為 3 個月（自收受申請

書時起），但實際上因補償金審議跟犯罪案件證據蒐集、案情發展、刑事訴訟、

民事賠償訴訟的進行有關，因此可能會超過 3 個月的時間才決定，請您耐心等

候，或是可以向地檢署承辦人洽詢進度。 

Q:所以如果我申請補償金就可以領到最高金額嗎？ 

不是，補償金核發須經過審議：是否補償或補償金額多寡，都要經過審議委員

會開會決定，所以是否可以申請補償金以及金額多寡，各案皆不相同。 

Q:補償金不是有規定各項補償金額，為什麼還要審議委員

會決定補償多少？ 

您必須要清楚瞭解的地方：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規定的每類補償金金額是「最

高金額」，換句話說該項金額最高就只能領到這麼多。譬如說殯葬費用，規定

「最高金額」是 30 萬元，所以可能領到的金額最多就是 30 萬元，也可能領到

的不足 30 萬元。所以要補償多少，不會只依規定的最高金額補償，還要考慮

申請項目的核給適不適當、是否有需要扣除或不補償的情形，以上這些都需要

審議委員會的審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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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麼是扣除的情形？ 

扣除的情形如下：已受有損害賠償給付、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會從原來應該領到的補償金金額中減除。 

Q:什麼是不補償的情形？ 

不補償的情形如下：譬如有些被害事件的發生，被害人也有過失，或補償被害

人有不恰當之情形的時候，可能就會只補償一部分或全部都不補償。這是因為

當被害人有參與或誘發犯罪的情況，卻還是給予全部補償，恐有違公平正義，

因此才設有這樣的規定。 

Q:所以得到加害人的賠償，就不能再申請補償金了？ 

不對，還是可以申請的： 

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是被害人的權利，因此就算已獲得加害人的賠償，還是可

以提出申請。只是因為已從加害人處獲得的賠償會被減除，所以申請後得到補

償金的機會不高或者金額會比較少。 

Q:那已有領到強制險理賠，可以再申請補償金嗎？ 

還是可以申請，只是獲得補償的可能性不高。 

已領到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簡稱強制險)或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簡稱

特補金) 因皆屬於社會保險，所以在犯罪被害補償金審議時會被減除。如果初

略計算後，申請已無餘額，就可以考慮不申請。 


